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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法律文本（第

9/2021號法律）於2021年

7月12日在澳門特區政府

公報上公佈，並將於2022

年1月1日生效，從而廢止

6月13日第12/88/M號法律

《消費者的保護》及6月

12日第4/95/M號法律《重

組消費者委員會》，並將

成為所有與消費者相關的

事宜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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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數十年間，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

有關消費者權益的法律一直未有重大進展，直至立法

會終於在2021年6月24日細則性通過全新的《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新的法律文本（第9/2021號法律）於

2021年7月12日在澳門特區政府公報上公佈，並將於

2022年1月1日生效，從而廢止6月13日第12/88/M號

法律《消費者的保護》及6月12日第4/95/M號法律

《重組消費者委員會》，並將成為所有與消費者相關

的事宜的奠基石。

這一廣泛而全面的法律旨在「保障消費者獲提供具安

全及品質的商品或服務、維護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所

建立的法律關係的公正及平等、提高營商行為的透明

度、保障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及打擊不正當營商行為」，

當中包含十個不同的章節，分別專門規範消費者權利、

對消費者實施的不正當營商行為、展銷或展覽的銷售

活動、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訂立的一些特定類型合同

（例如首次在法律文本中詳細說明遠程訂立的合同、

商業場所以外訂立的合同及預繳式合同），對經營者

活動的控制、處罰制度，以及最後就經營者與消費者

之間爭議的解決。

第9/2021號法律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



(…) it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for any 

person or entity to 

engage in leasing 

business without prio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from AMCM.(…)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於所有在澳門特區內發生

的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貿易活動，並創新性地適用

於通過遠程通信技術訂立的合同，只要相關經營者在

澳門特區從事業務，且在澳門特區交付或寄送商品或

提供服務。然而，這項新立法不適用於博彩活動、醫

療、教育、法律、會計、審計及金融服務領域的合同

安排及糾紛。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經營者及商業場所

等的定義作出明確規定，並列出了消費者的七項主要

權利，即獲得指導及取得資訊權、健康及安全保障權、

商品及服務的品質保障權、經濟利益保障權、損害賠

償權、有關消費者權益界定的參與權，以及獲得法律

保護及便利訴諸司法的權利。

此外，法律還包含價格的標示、收據的發出及消費者

的損害賠償權等多項規範，以及規定消費者在特定類

型的消費合同訂立後7天內享有自由解除合同的權利，

顯著擴大了消費者的權利範圍。此外，澳門特區立法

者亦同樣詳細制訂有關誤導性及威嚇性營商行為的規

則。

當消費者在收到與相關購買合同規定不相符的消費品

時，其可在相關消費品交付之日起1年內行使其權利；

而相應地，消費者須自知悉消費品與購買合同規定不

相符之日起30天內，就消費品與合同規定不相符一事

向經營者作申訴。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

用於所有在澳門特區內發

生的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

的貿易活動，並創新性地

適用於通過遠程通信技術

訂立的合同，只要相關經

營者在澳門特區從事業務，

且在澳門特區交付或寄送

商品或提供服務。然而，

這項新立法不適用於博彩

活動、醫療、教育、法律、

會計、審計及金融服務領

域的合同安排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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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新法對個人資料的收集、保存、

處理及轉移有嚴格的規定，強調須遵守《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8/2005號法律）的規定。

關於處罰制度，第9/2021號法律規範了各類型的制裁，

包括科澳門幣二仟元至六萬元罰款、附加處罰、勸誡

及追究法人的責任的可能性。

最後，新法似乎傾向以調解及仲裁此等替代性方法解

決消費爭議，例如規定所涉金額不超過澳門幣十萬元

的消費爭議的調解及仲裁程序屬無償，並規定在消費

者明確選擇的情況下，與提供基本公共事業服務（如

水、天然氣及石油氣、電力、電信及集體運輸服務）

有關的消費爭議須透過仲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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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處罰制度，第9/2021

號法律規範了各類型的制

裁，包括科澳門幣二仟元

至六萬元罰款、附加處罰、

勸誡及追究法人的責任的

可能性。

最後，新法似乎傾向以調

解及仲裁此等替代性方法

解決消費爭議，例如規定

所涉金額不超過澳門幣十

萬元的消費爭議的調解及

仲裁程序屬無償，並規定

在消費者明確選擇的情況

下，與提供基本公共事業

服務（如水、天然氣及石

油氣、電力、電信及集體

運輸服務）有關的消費爭

議須透過仲裁解決。 ”


